有關華員會提出公務員凍薪三年的建議
問卷調查結果
I. 回應比率

發出問卷數目：474 份

收回問卷數目：122份

（回應率：25.74%）

II. 調查結果

問題1.　你是否贊成暫時凍薪？

是　：89.34%
否　：10.66%

問題2.　如贊成的話，你認為應凍薪多少年？

一年：16.04%

兩年：31.13%

三年：49.06%

其他： 3.77%

III. 其他意見

A. 反對凍薪

(1)　應該加薪

· 這是一個荒謬的建議。誰敢說未來之三年世界經濟不會比預期的復蘇得快？自縛三年只會製造更多問題。最重要的是減薪是由政府與商人政客決定，凍薪未必能滿足這班真正決策者的願望。你問我？我認為該加薪以刺激消費、刺激經濟增長。

(2)　應該減薪

· 財政赤字嚴重，我認為公務員應略為減低薪金，以節省社會資源。只要我們減少些微收入，就能對社會作出貢獻，我認為這是值得的。

(3)　應尊重薪酬調查機制

· 難道三年後社會就不會要求公務員減薪嗎？公務員亦為社會一份子，假使薪酬趨勢調查為正數，為何要公務員不加薪？減薪有我們的份，加薪卻要我們放棄，避免擴大財赤，什麼道理？本人意見：尊重現行機制，應加則加，應減則減。倘若自己先放棄原則，難怪他人亦可不顧原則，匆匆立法了事。

· 應按照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調整薪酬。

· 應按照現行機制來作出薪酬調整。

· 公務員應有自己的薪酬機制，只要我們的服務保持高水準，有做錯敢承擔；公務員的薪酬應該要保持本身的特點：薪酬高，福利好。花精神去跟市場比較，只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缺裂。政府此時應要跑出來大派定心丸，安定內部政府官員，安定商家，安定普羅大眾。經濟萎縮，人人皆知，但問題在於領導層欠缺朱總的魅力，予人安心去奮鬥。

· 捨現有薪酬檢討機制而提凍薪之議，實與政府立法減薪之舉無異。機制縱然不善，應提改善之議；貿然放棄機制精神，以求自保，豈非“輸打贏要”？

B.
與凍薪年期有關的意見

(1) 三年時間太長

· 三年時間太長，建議逐年考慮，以便配合香港的經濟情況。

· 絕不贊成凍薪三年，因追不上生活指數。

· 三年時間太長，一至兩年尚可接受。
· 凍薪兩年後再評估當時社會經濟情況，決定是否繼續凍薪，因為現今社會瞬息萬變，凍薪三年太長，屆時可能已不合時宜。

(2)
三年時間太短

· 應凍薪四至五年。

· 永久凍薪。

· 一直凍薪，直至政府覺得無須減薪為止。

· 凍薪時間宜長不宜短，因為不少公務員都有長期的財務安排（如樓宇供款），需要爭取時間減輕個人的財務負擔，為將來作好準備。

(3)
暫不定下時限

· 如政府因財赤問題而有需要凍薪多於三年，應可斟酌接受，三年之數不必是固定之數。

· 目前的特區政府完全漠視公務員隊伍的聲音，如公務員自願凍薪三年，並且放棄要求追補的權利，恐怕公務員在這三年內會任由政府宰割。本人並非反對凍薪，只是對過早表明凍薪三年的做法有所保留。

· 現時不宜局限年期，應當視乎經濟復蘇，解決政府財赤等具體進展而定。

· 直至完成調整機制檢討。

· 視乎經濟情況而定。

· 直至經濟情況改善為止。

· 同政府議定。

· 應逐年作薪酬檢討，無須過早決定凍薪的年期。

· 不應硬性規定凍薪年期，應按年檢討（因本港經濟亦受全球經濟影響），視乎情況決定調整幅度，待上述組織得出研究結果後，再追溯調整公務員薪金和津貼。

C. 其他意見

(1) 與薪酬有關

· 凍薪的安排必須換來政府的實質承諾。

· 華員會如認為政府的手法不妥當，便應據理力爭，抗衡到底，而非「退而求其次」，採取折衷辦法。須知道假如華員會一旦自願妥協的話，政府很可能以此作把柄，下次迫我們作更大幅的讓步，如裁員，或削減退休福利（包括未領取或正領取的）。

· 不得設立追減機制。
· 凍薪可避免爭拗，但他日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如出現負數的話，政府會否一次過減公務員薪金；如果累積了三年的數字皆為負數，豈非要一次過減6-7%薪金？如不支持華員會，我們又變得孤立，看來也要與華員會多聯絡。

(2) 
與薪酬無關（例如與編制或人手有關）

· 切實檢討將多於兵的情況！

· 與其關心是否凍薪，還不如關心最近各決策局又醞釀削減人手的問題。即使同事已忙得不可開交，亦難逃「cut位」厄運。中文主任快被人逼到沒有立足之地了！

· 請政府多尊重員工意見，不要經常一意孤行，蠻不講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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